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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物权法》对房地产业和物业管理
的影响及实务研讨会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物权法》即将执行，这是一个涉及到界定和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财产的基本法律，关系到每个单位和个人。为了使广大建设系统的干部、房地产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中介服务机构人员等能够及时了解《物权法》的基本内容以及将对房地产业和房地产市场带来的影响，经研究，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决定举办“《物权法》对房地产业和物业管理的影响及实务研讨会”。届时将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建设部等政府主管部门的领导、专家到会授课，并就《物权法》的法律适用与房地产市场和物业管理等方面的热点问题与参会代表进行研讨，请各单位根据实际需要选派代表参加。

附件1：参会须知

附件2：参会回执


二〇〇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件1：
一、参会对象
各地建委（建设局）、房管局负责人；各房地产开发商、房地产业行业协（学）会及各高校、房地产科研院所；物业管理企业、物业管理协会的有关人员；拆迁单位的管理人员和法律顾问；各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负责人和房地产案件审判业务骨干；各银行金融机构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和法律顾问，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等；各地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和律师。
二、会议内容 
1、对《物权法》制订背景、目的、基本原则、意义及主要内容解读；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消灭，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权，相邻关系，共有等物权基本制度。

2、用益物权相关规定的理解、法律适用：土地承包经营权 、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 

3、担保物权相关规定的理解、法律适用：一般规定、一般抵押权、最高额抵押权、动产质权、权利质权、留置权。 

4、《物权法》对城市拆迁工作的影响以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5、《物权法》对物业管理产生的影响以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6、《物权法》对房地产权属登记管理的影响以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7、物权保护、房地产纠纷案例及疑难问题实务评析。

三、拟邀请嘉宾
江  平  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物权法》起草专家组组长
姚  红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主任
钱明星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物权法》起草人

秦  虹  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和相关专家和领导

四、会议时间及地点

2007年6月7日-6月10日          广州
2007年6月28日-7月1日    北京
五、相关费用

1800元/人（含会务、资料、场地、专家、午餐等费用），住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六、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10-51524121  13488793217

联系人：刘鹏、梁舰
传    真：010-58684541   
E-mail:jianshebulp@163.com
附件2：

	单位名称
	
	邮 编
	

	通讯地址
	

	审 批 人
	
	职务
	
	电话
	

	联 系 人
	
	E-mail
	

	电    话
	
	传  真
	

	参会代表姓名
	性别
	部门
	职务
	电话
	手机
	备注

	
	
	
	
	
	
	

	
	
	
	
	
	
	

	
	
	
	
	
	
	

	
	
	
	
	
	
	

	
	
	
	
	
	
	

	
	
	
	
	
	
	

	希望与专家

交流的问题
	

	是否住宿
	是 □           否 □

	费用总额
	  万    仟    佰    拾    元整
	小  写
	￥

	参会地址
	广州□            北京□

	付款方式
	□通过银行                  □通过邮局

	汇款方式
	户  名：北京中建政研信息咨询中心
开户行：华夏银行阜外支行

账  号：4059200001810100007034

	参会方式
	请参会单位把参会回执回传或E-mail至会务组，在报名7日内将会务费通过银行或邮局等方式付款，会务组确认到款后即发《参会凭证》，其中将详细注明报到时间、报到地点、食宿等具体安排事项，各参会代表凭证入场。
	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参 会 回 执

注：1、如报名人员较多时此表格可复印使用，传真件有效，请用正楷字填写。

2、通知文件有限，请协助转发组织相关单位报名参加六人以上者可免一人会务费，食宿费自理。

联系人：刘鹏     电话：010-51524121   传真：010-58684541
